四川省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表演编导类专业
招  生  简  章

根据教育部及我省艺术类专业招生有关规定，为加强对表演、编导类专业考试工作的管理，保证考试工作质量，有利于招生学校选拔人才和方便考生参加专业考试，减轻考生的负担，我省普通高等学校表演、编导类招生专业考试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设置考点，统一评卷计分。凡报考省内、外学校表演、编导类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我省统一组织的招生专业考试。

　　一、招生学校

　　2013年省内、外招生学校、专业及代码、计划、收费标准、办学性质及其它要求等详见四川《招生考试报》2013年招生计划合订本。

　　二、报考对象和条件

　　符合普通高等学校年度报名资格和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

　　三、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生报名分文化考试报名和专业考试报名两次进行，均实行网上报名。

　　1、文化考试报名

　　（1）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凭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招办发放的用户名和密码，自行登录报名网站，按报名网站上的提示和要求如实填写本人报名信息。输入的内容应真实、准确，姓名、性别、族别、年龄等以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以下简称《身份证》）为准。在网上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校正网报个人信息。有关网上报名的时间段、登录网址、填报报名信息等要求，均按当地招办规定办理。

　　（2）考生网上报名后，必须于2012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期间，本人持《身份证》、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的证明到县（市、区）招办进行核实，无误后，由县（市、区）招办负责用电子数码摄像系统为考生采集图像信息。考生需对本人的基础信息进行认真核实，无误后签字确认。一经本人签字确认后，不得再更改。因输入、确认失误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未经确认，考生的报名无效。考生应对本人的基础信息的客观真实性负责。

　　（3）考生在确认基础信息后，由县（市、区）招办签发《四川省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体育类专业招生报考证》（以下简称《报考证》）。

　　考生必须仔细核对《报考证》上打印的考生号、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是否准确，照片是否清晰。如果发现有误应立即要求县（市、区）招办予以更改，否则将会影响专业考试。

　　所有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本人到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招办进行报名确认，不能代为确认，过时不再补办。凡未办理艺术类文考报名手续的考生，不得参加艺术类专业报名考试及录取。遗留问题由考生自己负责。

　　2、专业考试报名

　　（1）时间：考生须于2013年1月27日至1月31日网上报名、缴费，逾期不再补报。考生网上报名并缴费成功后，凭《报考证》、《身份证》于3月19日08:00至17:00期间到四川大学考点进行现场确认，签定《专业考试诚信承诺书》并领取专业考试《准考证》，过时不再办理。

　　（2）地点：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学生活动中心（成都市磨子桥）。

　　（3）凡报考2013年表演、编导类专业的考生，全部实行网上报名和缴费。考生必须于2013年1月27日至1月31日期间自行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www.四川省教育考试院.cn或http://www.sceea.cn，按网站上的提示和要求完成专业考试网上报名、缴费。凡未在网上办理专业考试报名缴费手续的考生，不得参加专业考试。

　　（4）报考表演、编导类专业的考生凭与《报考证》上一致的“考生号”、“身份证号”、“姓名”等信息登录专业考试网上报名系统。

　　（5）考生在网上可选报一个或多个专业。选报专业确认后，按网上提示完成报名费和考试费网上缴费操作。网上缴费过程中，须仔细核对缴费信息中的收款单位名称、支付金额、报考专业等内容是否正确，记下缴费订单号并确认缴费已经成功。选报专业须一次性完成，不得补报。

　　（6）现场确认分片区进行。成都市、自贡市、攀枝花市、泸州市、德阳市、绵阳市、广元市的考生在3月19日上午8:00至12:00期间到四川大学考点进行现场确认；其他市州的考生在3月19日下午13:00至17:00期间到四川大学考点进行现场确认。逾期不再办理。

　　四、专业考试

　　1、专业考试科目、范围及分值：

　　（1）影视戏剧表演类专业：①语言（自我介绍；自备作品脱稿考查：诗歌、散文、寓言、台词、小说片断等任选一种体裁）；②声乐（自备歌曲一首：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唱法不限）；③形体（舞蹈、武术、体操不限，自由展示）；④表演（命题表演）。各单科成绩满分为100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400分。

　　（2）播音与主持类专业：①朗诵（自备作品背诵：现代诗歌、散文、寓言、台词、小说片断任选一种体裁，时间在2分钟之内）；②普通话水平（指定作品朗读）；③命题即兴评述（考生抽题后评述，时间在2分钟之内）。各单科成绩满分为100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300分。

　　（3）舞蹈类（舞蹈表演、舞蹈编导、舞蹈学）专业：①面试［A.目测外形 B.语言表达（自我介绍）］；②基本功测试（A.柔韧 B.旋转 C.弹跳 D.技巧展示）；③艺术素质（A.摹仿 B.即兴表演）；④艺术表现力［自备舞蹈片段或组合，风格不限，自备伴奏带（限单曲CD）］。各单科成绩满分为100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400分。

　　（4）时装表演类专业：①面试［A.基础条件测试（骨骼、身材、皮肤、发质、五官、脸型、手型、腿型、牙齿、仪态） B.语言表达（自我介绍）］；②基本测试（身高、体重、三围、肩宽、比例）；③艺术素质［A.步态（在规定路线上自然行走） B.音乐节奏感 C.平衡能力（平衡及旋转能力）］；④艺术表现力［A.艺术特长展示（声乐、器乐、小品表演等） B.镜头感（镜头前表现力及上镜效果）］。各单科成绩满分为100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400分。

　　（5）戏曲表演（川剧）专业：①面试［A.目测外形 B.语言（自我介绍、自备川剧台词片段）］；②唱段［自备川剧唱段或歌曲一首（美声、民族、通俗唱法不限）］；③形体［A.戏曲身段、形体（舞蹈、武术、体操不限） B.基本功测试（1.柔韧 2.技巧展示）］；④表演［自备川剧片段表演］。各单科成绩满分为100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400分。

　　（6）编导类专业（含广电编导、导演、戏剧影视文学、影视制作等）：①编写故事（笔试）；②编导创意（节目与广告创意、声画组合等，考生抽题后口试，时间在3分钟以内）。各单科成绩满分为150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300分。

　　2、考试注意事项

　　3月22日至3月30日进行专业考试。

　　编导类专业的考生于3月23日上午熟悉笔试科目考场，3月23日下午进行笔试科目考试。

　　考生凭《身份证》、《报考证》和专业《准考证》参加专业笔试和面试科目考试。专业面试科目考试实行分组定时按顺序进行，考生本人的专业《准考证》上已排定了考生所参加的各个专业面试科目考试点名时间和顺序，凡不按《准考证》上规定的点名时间和顺序参加考试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责任自负。专业笔试科目开考时间和地点以专业《准考证》上打印的为准。专业笔试科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考生不能再进入考场考试，迟到误考责任自负。

　　各专业考试科目的基本要求，考生可登录http://www.四川省教育考试院.cn或http://www.zk789.net查询。

　　严禁考生将任何通讯工具及电子产品（手机、MP3、MP4、录音机、相机等）带入考场，请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则》，违者将按教育部和我省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在省专业统考中利用通讯工具作弊、由他人代替考试或代替他人考试等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生，取消其当年文化及专业各科成绩，同时给予1至3年不得报名参加全国统考的处理。

　　其它事项见考点“考生须知”。

　　五、签发和查询专业成绩

　　我省普通高等学校表演编导类专业考试考生成绩由省教育考试院通过电子邮件传送到各市州招办，考生凭《报考证》和专业《准考证》于5月6日至5月7日到正住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招办领取专业考试成绩通知单。

　　凡对专业成绩有疑问需查询的考生一律在5月8日至5月10日期间，凭《报考证》和专业《准考证》在正住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招办办理查分登记，逾期不再办理。查分结果由表演、编导类专业考务办公室通知考生。

　　六、文化考试

　　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表演、编导类专业并轨本科和高职（专科）的考生，须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

　　表演、编导类专业无职教师资班和高职班对口招生计划，考生不得参加单独命题的普通高等学校职教师资班和高职班对口招生文化考试。

　　七、填报志愿

　　考生一次性填报艺术本科、高职（专科）层次志愿。

　　参加全国文化统考的艺术考生可填报普通高等学校艺术并轨本科和高职（专科）志愿。
　　志愿填报的时间及办法将在www.四川省教育考试院.cn和《招生考试报》上向社会公告。

　　八、政考、体检

　　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健康检查，由考生正住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招生办公室，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的有关规定统一办理。

　　九、录取

　　录取工作在省招考委领导下，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实行网上录取。

　　录取办法：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参加了招生体检和文考及专业成绩达到控制分数线的情况下，一般按专业成绩、文化成绩或文化与专业成绩之和从高分到低分并参考相关科目成绩（部分专业有特殊要求且提前向社会公布的除外），根据考生所填报的志愿顺序、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为了保证新生质量，入学后，学校根据招生政策和录取标准进行复查，凡不符合条件或有舞弊行为者，取消入学资格，退回原地区、原单位。

　　注：本简章未尽事宜，按我省年度招生工作实施规定执行。

　　四川省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表演、编导类专业考务办公室设在四川大学招生就业处。

　　地址：成都市磨子桥四川大学就业指导中心　　邮编：610065　　电话：(028)86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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